
延庆工商专栏

包工制痼疾不除 建筑工权利难保

□张琪

让员工自己找对班司机， 找不到即不许上岗、 不付报酬

案情简介
巩某于2006年9月6日入职天

马旅游汽车公司， 岗位为出租车
驾驶员。 双方在2008年1月1日后
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 ， 期限为
2011年8月9日至2015年7月8日 。
合同到期前， 在因车辆报废更新
程序， 双方以书面方式协商一致
将劳动合同终止日期延期至2015
年7月26日。

2015年7月26日之后 ， 双方
均有续签意愿， 巩某同意续签劳
动合同， 但巩某未再到岗上班，
公司未支付其工资 。 对 此 ， 公
司 主 张 已 在 原 劳 动 合 同 到 期
前 与 巩 某 约 定 需 要 自 己 找 对
班 司 机 ， 巩 某 未 找 到 对 班 司
机、 未接车出勤， 因此未支付其
工资。

公司为巩某缴纳社会保险至
2016年4月。 2016年5月11日， 公
司向巩某发出通知， 以劳动合同
于2015年7月26日终止为由解除
劳 动 关 系 。 对 此 ， 公 司 称 双
方 劳 动 关 系 终 止 后 一 直 与 巩
某 协 商 找 对 班 司 机 之 事 ， 因
巩某一直没有找到对班司机 ，
没有上岗资格 ， 故在此时向其
发送通知。

申请人请求
1、 确认双方在2015年7月9

日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
动关系； 2、 支付2015年7月9日
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未签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7166.67元 ；
3、 支付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4
月30日期间最低基本工资15480
元； 4、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100000元。

争议焦点
1、 2015年7月8日之后， 双

方协商一致将劳动合同期限延长
至2015年7月26日是否属于续签
一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5年
7月26日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后 ，
巩某是否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情形； 2、 2015年7月26
日之后， 巩某未出勤工作的责任
在哪方？ 3、 双方劳动关系是否
继续存续。

仲裁结果
一、 确认巩某与公司在2015

年7月9日至2016年4月30日存在
劳动关系；

二、 公司自裁决书生效之日
起10日内， 一次性支付巩某2015

年8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工资
11352元；

三 、 公司一次性支付巩某
2015年10月14日至2016年4月30
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差额7943.63元；

四、 驳回巩某其他申请请求。

案例评析
巩某和天马旅游汽车公司均

认可双方签订最后一份劳动合同
期限为2011年8月9日至2015年7
月8日， 且双方以书面方式协商
一致将劳动合同期限延续至2015
年7月26日。 巩某主张该延续劳
动合同终止期限的行为属于续签
一次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但公
司不予认可， 辩称该行为只是因
为车辆报废更新程序而顺延劳动
合同终止期限。

2015年7月26日后 ， 双方均
有续签意愿， 巩某同意续签劳动
合同， 但双方因故未履行续签或
者终止手续。 参照 《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
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 （二 ）》
第33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劳动合同到期延续， 且实际延续
劳动合同的， 合同约定了延续期

限的， 续延期限届满时， 劳动者
以连续订立两次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为由， 提出或者同意续订、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用人
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不与劳动
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可以依劳动者的主张确认存在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 之规
定， 巩某与公司以书面形式约定
将原劳动合同期限到期延续至7
月26日， 且劳动合同实际延续，
延续期限届满时， 巩某同意续签
劳动合同， 公司应当与其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因此2016年
7月26日之后， 双方劳动关系继
续存续， 且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情形。

巩某与公司的争议焦点是巩
某2015年7月26日之后未出勤的
原 因 。 巩 某 主 张 原 因 是 未 配
备 对 班 司 机 、 未 安 排 车 辆 ，
没 有 劳 动 条 件 ， 因 此 在 此 期
间 应 视 为 待 岗 。 公 司 主 张 双
方约定需要巩某自行寻找对班
司机， 巩某未找到对班司机未接
车， 因此不予支付工资。

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应保证
劳动者必要的劳动条件， 公司亦
未就其关于约定的主张提交证据

佐证 ， 故该公司未配备对班司
机、 未安排车辆， 导致巩某无法
出勤， 应属待岗， 且应支付其该
期间待岗工资。

关于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的请求， 因 《通知》 中仅
能显示公司要求巩某于接到通知
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到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否则后果自负， 但并
未对后果做出明示， 不能据此推
定双方劳动关系因此解除。 双方
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已解
除， 故仲裁委认定巩某与公司劳
动关系依然存续。

（作者单位 东城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

建筑工人权利状况不乐
观 新生代务工者特点凸显

《报告》 的第一部分呈现了
建筑工人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和劳
动状况。 数据反映： 建筑业农民
工当中有97%是男性工人； 40岁
左右的工人是建筑业的主力军；
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其中， 最
高学历为初中的人数最多。

本次调查反映出的问题是 ：
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仍然偏
低； 对劳动合同了解程度不足；
劳动强度大、 休息时间短等。 这
说明建筑业农民工群体的权益状
况仍然缺乏有效的保障。

尽管建筑业工种多是高风
险、 重体力劳动， 但年纪较大的
农民工吃苦耐劳， 加之需要养家
糊口， 故其择业的首要目标仍是
建筑业 。 然而 ， 在调研的对象
中， 仍然有近一半的工人年龄在
40岁以下。

义联研究员介绍， 在访谈中
他们了解到， 新一代建筑业工人
具有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网
络、 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和参
与程度更深、 追求更高水准的劳

动条件和职业前途等显著特点，
对原生家庭和生活群体的依附程
度也不断降低。

解剖高校讨薪个案样本
包工头参与维权有利有弊

《报告》 第二部分介绍了近
期发生在北京某高校的农民工讨
薪案例， 探讨了建筑工人集体讨
薪事件中各方的利益关涉， 解析
了建筑工人在行动中动员的社会
资源， 展示了讨薪事件所呈现出
来的工人维权行动新特点。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工人
文化素质的提高， 网络交往平台
大大增进了工人之间超越传统亲
缘、 地缘关系的联系， 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克服了建筑工人对工作
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疏离状
况， 提升了他们对公共资源的可
及性和运用能力， 促进了工人组
织程度的提高。

此次事件中， 包工头作为组
织者之一并未直接出现在现场，
但其通过手机等工具进行远程
“遥控”， 提高了集体讨薪行动的
组织效率。 同时， 由于其广泛应
用互联网维权手段， 有效改善了

劳资双方地位不对称的现实， 使
劳资纠纷很 快 进 入 协 商 阶 段 ，
并 在 专 业 化 机 构 的 帮 助 下 ，
使矛盾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高
效的解决。

本次事件的另一大特点， 是
包工头充当了集体维权行动的组
织者。 由于工资分配的分歧发生
在总包方和劳务公司、 包工头之
间， 从而使包工头与普通工人的
利益形成了一致， 为二者结合行
动提供了条件。 同时， 包工头与
普通工人间除了乡缘和亲缘的联
系外， 他自己也是建筑工人， 这
些条件有利于包工头带领工人开
展维权活动。

然而， 当薪资纠纷发生在包
工头与普通工人之间， 或者包工
头选择和建筑公司站在一 起 的
时 候 ， 工 人 维 权 的 组 织 性 就
将 大 大 下 降 ， 不 仅 策 略 选 取
可 能 不 当 ， 工 人 们 面 对 资 方
的 分 化 以 及 政 府 部 门 的 压 力
时 也 会 更 容 易 妥 协 。 此 外 ，
包工头的参与也使讨薪的正当
性评判产生了分歧， 甚至可能出
现包工头利用工人为自己争取更
多的利益的情况。

如果发生工伤等纠纷
过六成人选择诉讼解决

《报告》第五部分指出，互联
网、市场化媒体不断发展、法律援
助工作深入开展， 建筑农民工得
到现有救济机制和其他社会群体
关注与支持的几率持续提升。

在问卷中， 调查者分设两个
问题， 分别针对在遭遇 “非常事
件”的情况下，建筑农民工寻求主
流救济机制帮助的态度。 结果显
示，“如果发生工伤纠纷， 您会通
过哪些方式寻求帮助”的答案是，
选择法律诉讼和劳动仲裁的占比
为63.6%，选择找主管部门的比率
为28.3%，找媒体、信访、自己承担
的占比为个位数。

在“若发生工伤纠纷，您最期
待哪一社会群体的关注”中，政府
机关、公益律师、新闻媒体占前三
位。其中，政府机关的选择者占三
成以上。

由此得知， 在工伤纠纷或欠
薪等“非常事件”发生时，受访工
人总体上更倾向于向常设部门和
机制求助，同时，也期待律师、媒
体等的关注。

公司不提供劳动条件须照发工资

消费者孙女士近日新买
了一款煤气灶， 在用其煮饺
子时发生了炸裂， 所幸没有
人员伤亡。孙女士又怕又气，
怕的是险些伤到家人， 气的
是买到了不合格产品， 在邻
居的指导下， 找到商家要求
退货并赔偿损失。 商家以低
价卖给孙女士煤气灶， 并没
挣钱为由只同意退货不予赔
偿 ,孙女士无奈投诉到了延
庆工商分局香水园工商所。

在了解孙女士的情况
后 ， 工作人员及时联系商
家， 要求其携带煤气灶的合
格证和检验报告来到工商所
进行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商
家质疑消费者可能存在使用
不当问题， 且消费者要求赔
偿 500元太多 ， 拒绝赔偿 。
经过工作人员耐心调解， 商
家最终同意孙女士的诉求，
退回煤气灶款130元并赔偿
500元， 孙女士表示满意。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
广大消费者， 购买燃气灶具
时， 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选择正规的经营
者。 应首选证照齐全， 信誉
良好的商店。 在这种商店购
买的商品相对正规， 而且品
质有保障。

第二， 切莫贪图便宜 。
消费者选购燃气灶具时， 一
定要擦亮双眼， 认准质量再
进行购买， 切莫贪图便宜。

第三， 留存购物凭证及
保修卡。 购买燃气灶具后，
要保存好购物凭证及包装内
的保修卡 。 在出现问题时，
通过购物凭证及保修卡进行
维权。

消费者在日常 消 费 活
动中 ，如果出现消费纠纷 ，
可以到附近的工商部门进
行维权。

（延庆工商分局 曲远
超）

煤气灶炸裂
工商调解获赔偿

《北京建筑业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权利调查报告》 显示———

近日，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发布的 《北京建筑业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权利调查报告》 指出， 北
京作为全国特大城市， 建筑工人数量庞大、 工人年龄结构不断趋于年轻化、 收入水平稳中有升， 有关农民工
的政策和法律越来越完善， 农民工权益保护水平也显著提升。

但是， 长期困扰建筑行业的层层转包、 分包的包工制仍是业内普遍做法。 这个痼疾不除， 包工制下的劳
动合同缺失、 工伤发生率居高不下、 职业安全教育的覆盖率不高等顽疾也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此外， 法律
培训与援助对保障建筑工人权利所能起到的作用， 也有待进一步强化和扩展。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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